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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意向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的概况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石亚药”或“甲方”）

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与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仁堂”或“标的公

司”）的股东胡浏鹤、刘敏、胡小平、胡旭平（上述股东合称“乙方”）签订了《股

权收购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披露网站上的《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2020 年 8 月 29 日公司与乙方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披露网站上的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二、本次补充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与乙方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

（以下简称“本次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胡浏鹤，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601021989********；  

2、刘  敏，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601021968********；  

3、胡小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601241956********；  



4、胡旭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601241968********；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363548219 

法定代表人：胡乐平 

注册资本：10,8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6 日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天祥北大道 989 号 

经营范围：口服溶液剂、煎膏剂、露剂、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糖浆剂、

合剂的生产(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胡浏鹤 5,400 5,400 50.00 

2 刘敏 2,160 2,160 20.00 

3 胡小平 1,620 1,620 15.00 

4 胡旭平 1,620 1,620 15.00 

合计 10,800 10,800 100.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待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及审计后确

认。 

（三）本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各方就相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1、各方同意，原《意向协议》第2.3条修改为：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95日内，如甲方和乙方已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则定金应于

乙方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至甲方账户。 

2、各方同意，原《意向协议》第2.4条修改为：如甲方和乙方及相关方未能

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95日内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的，则

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满95日之日、本协议终止或解除之日（孰先为准）起【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退还前述定金及利息（利息为截至乙方退还甲方全额定金

之日，共管账户中因前述定金而产生的利息总额）。 

3、各方同意，原《意向协议》第5.1条修改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95日内，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和标的公司将不再与除甲方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就全部或部分

的标的股权转让事宜（或类似安排），发起任何相同或类似之谈判、订立或实施

任何协议、安排。 

4、本补充协议由各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原《意向协议》及《意

向补充协议》的约定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

进行约定的事项仍按照原《意向协议》及《意向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通过对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丰富公司医药大健康

领域的产品线，提高公司在医药大健康领域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 

2、本次股权收购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前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股

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及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

仅为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方达成的初步意向，能否签署正式协议或合同并履行尚

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估计。 

四、风险提示 

1、前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及本

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系各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初步意向，

是各方进一步洽谈的基础，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所涉及本次收购的具体事宜包

括交易金额、交易方案等，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果等进一



步协商谈判，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后，另行签订正式的交易协议予以

确定，故公司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前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及本

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涉及的交易事项预计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鉴于股权收购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前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及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

仅作为意向协议，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之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 


